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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环办〔2025〕21 号

办理结果类别：B 类

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十七届人大
五次会议第 0155 号建议的答复

陈锦白代表：

您在市十七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大支持九龙江

流域河道防洪设施完善和水环境治理的建议》，已由市人大常

委会办公室交我单位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九龙江流域生态

环境综合治理工作。2024 年 11 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

于深化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措施》；2025 年 4

月，赵龙省长调研九龙江流域整治工作，5 月 13 日，省委、

省政府召开“全面推动闽江、九龙江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

量发展座谈会”；2024 年 12 月，市政府办印发了《关于深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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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措施》；2025

年 3 月 24 日，市委办、市政府办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，

部署推进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；4

月 23 日—25 日，市委、市政府开展第二季度工作检查暨九

龙江流域治理提升现场推进会，坚决守住“九龙江水质只能

更好、不能变坏”底线。

我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要求，全力推进

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综合治理工作。目前，九龙江流域（漳

州段）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，1—4 月，九龙江流域 8 个国

控断面有 4 个达到Ⅱ类优质水，较去年同期增加 2 个，其余

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Ⅲ类及以上；22 个省控断面有 13 个达到

Ⅱ类优质水，其余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Ⅲ类及以上。重点开展

以下工作：一是系统部署、科学施策。在去年印发实施《关

于深化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措施》

的基础上，今年又出台《2025 年漳州市“两江两溪”综合整

治提升方案》，成立综合整治工作专班，细化九龙江流域治理

目标、责任主体、具体举措、保障措施。绘制九龙江流域（漳

州段）8 个国控断面污染源分布图，分县区发放水环境治理

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清单，逐一厘清污染源头、测算污染负荷、

提出整治建议。二是三源齐控、分类整治。农业源方面。持

续推动畜禽规模化养殖和水产养殖尾水治理，组建监测、执

法小分队常态化下沉一线，对长泰、平和、南靖等重点区域

开展巡查督导、执法检查、应急处置，今年来共检查 119 家

畜禽养殖场，发现问题 79 个，对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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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查处 12 件、完成问题整改 63 个，依法取缔违法违规养殖

场 126 家、减少生猪存栏 3687 头。生活源方面。落实好“一

站一表一测”监管机制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 75.3%、

高于年度目标 0.3 个百分点；特别是对全市 815 座农村生活

污水处理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。工业源方面。加强涉水工业

企业清单管控，会同商务部门加快建设全市 7 个省级以上工

业园区“污水零直排区”。今年来累计查处涉水违法企业 17

家次，罚款 126 万元。三是谋划项目、固本强基。今年来，

谋划实施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92个、总投资109亿元，

其中，入选省级以上项目库 39 个、总投资 28.74 亿元；重点

聚焦南靖靖城桥、平和洪濑汤坑桥、长泰洛宾及西溪上坂国

控断面全力冲刺Ⅱ类水目标，策划流域整治项目 19 个、总投

资 40.1 亿元。四是完善机制、提升效能。建立信息报道机制。

制定《2025 年生态环境领域工作信息报道导图》，构建“周

报、半月报、月报、季报”分时段分重点信息报道模式，及

时宣传报道市、县、乡三级工作动态、亮点成效和反面典型

等，让各地互相学习借鉴、取长补短。建立帮扶指导机制。

每周梳理九龙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变化情况，研究问题成因

和对策建议，“点对点”告知相关县区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，

并及时组织技术团队下沉县区帮扶指导。建立预警约谈机制。

出台《漳州市主要流域国省控断面水质提升保障机制》，每月

对主要流域国省控断面水质改善工作滞后特别是畜禽养殖污

染加重的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预警约谈或“红黄牌”警

示，今年来已召开三次预警提醒会，共对 8 个县区、20 个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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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开展了预警提醒，对 1 个乡镇予以“黄牌”警示。

虽然，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

性成效，但离省委、省政府的考核要求和市委、市政府年度

水质攻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，南溪浮宫桥等部分断面水质仍

不稳定，平和洪濑汤坑桥、南靖靖城桥等重点国控断面水质

仍需巩固提升。

您提出的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水生

态治理的建议，我局非常赞同，下一步我局将认真研究吸纳，

结合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努力把有关建议转

化为深化九龙江流域（漳州段）治理的实际举措，推动流域

水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。

再次感谢您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与支持。

签发领导：占国兵

联 系 人：林世泽 钟春棋

联系电话：0596-2525273

漳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华安县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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